闽诚促[2007] 27号
关于开展首届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
省诚信促进会会员单位：
党的十六大提出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”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，商会、协会开展行业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，推动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全国整规办、国务院国资委《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指导意见》，经研究，决定在我会会员单位中，开展首届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目的

表彰我会会员单位在我省诚信建设活动中的突出表现，进一步加强企业诚信建设，积极引导企业诚信经营，提升企业信用形象，全力打造“诚信福建”，构建和谐社会，推动海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本次评选活动设立“评审委员会”，下设“办公室”。评审委员会由省诚信促进会领导组成，负责本次评选活动的领导工作。评选办公室由促进会诚信评价中心人员组成，具体负责本次评选活动的组织、实施。
三、评选条件

    1、遵守福建省诚信促进会章程,积极参与诚信建设活动，做出积极贡献；

2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；
3、坚持质量第一、价格公允，诚信经营；
4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；
5、申报材料齐全。

应提供：①《福建省首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活动申报表》；②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考核自评表》；③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④企业代码证复印件；⑤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⑥福建省诚信促进会会员证书复印件；⑦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4、 评选办法
遵循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的原则，按照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办法》组织实施，分自查申报、考核评审、社会公示和命名表彰四个阶段进行。
（一）自查申报。根据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考核自评表”，进行自查自验，并按要求填妥申报表，向省诚信促进会秘书处申报；申报时间为：2007年10月10日—12月31日。
（二）考查评审。评审委员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，进行考查评审，考查评审分为访问考查、现场考查、委托考查等。并根据考查结果，确定初选名单。时间为：2008年1月1日—1月31日。
（三）社会公示。评审委员会将初选名单通过诚信福建网站、《诚信》杂志等方式对初选推荐单位进行公示，征求意见，经公示无不良反映的，评定为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。公示时间2008年2月份。

（四）评选名额，占本会会员10%-15%。

（五）命名表彰。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将召开表彰大会，对评选为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的企业，颁发牌匾、证书。时间：2008年4月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五、跟踪监督
对获得首届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的单位，实行跟踪监督。如发现在经营中违反诚信原则，并严重影响诚信促进会形象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予以摘牌处理。
六、联系方式

福建省诚信促进会秘书处、评选办公室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福州市华林路80号省政府大院，省政府干部培训中心1号楼    邮政编码：350003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843218    传真：0591—87826028

网    址：http://www.cxfj.net    
邮    箱：cxfj96316@sina.com
联 系 人：邓剑波  肖锦青
附件：
1：福建省诚信促进会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。

2：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 评选标准、评选办法的说明。
3：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申报表、考核自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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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活动附件1：
福建省诚信促进会

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
高级顾问：

方忠炳  原福建省人大副主任、省诚信促进会高级顾问
李祖可 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、省工商联会长、
省诚信促进会高级顾问
主 　 任：
潘心城　福建省政协副主席、省文明委副主任、

省诚信促进会会长
副 主 任：
张振郎　福建省诚信促进会高级顾问
张学梅　全国政协委员、福建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、
省诚信促进会常务副会长

林德冠　福建省政协常委、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、

省诚信促进会常务副会长

林景华  福建省政协常委、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、
省诚信促进会常务副会长

委　员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马照南　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邓维初　福建省诚信促进会秘书长
叶木凯　福建省地税局副局长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江为良  福建省通信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、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
李金贤　福建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刘捷明  福建省电子信息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
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
张金水　福建省国税局局长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张同盟　福建省政协常委、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陈乙熙　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陈向先　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赵觉荣 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、
        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吴国培 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行长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卓  超  福建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、
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
明  敏  福建省政协常委、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、
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
钟安平　福建省经贸委副主任、福建省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、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康　英　福建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
省诚信促进会顾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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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标准的说明
一、为福建省诚信促进会会员单位。遵守诚信促进会章程，积极参与诚信促进会开展的各种活动，按时交纳会费，并做出积极贡献。
二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诚信经营。能够遵守有关价格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自主定价；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自觉抵制价格欺诈、价格垄断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没有发生虚假广告、不正当竞争、商标侵权、合同违法、短斤缺量、抽逃资金、拖欠账款、偷逃骗抗欠税、履行职工社会保障责任差、拖欠工人工资等信用问题；没有走私或重大违规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坚持质量第一、用户至上。销售商品质量必须检验合格，商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、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有完善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；树立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要的质量观念，企业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广告、技术说明书、使用说明书等承诺的要求，达到或超过企业发布的技术标准，特别是各项技术指标须符合安全要求。
四、切实做好“三包”及其他售后服务，设有意见箱、意见簿、投诉电话等，方便消费者投诉及反映意见，对消费者的投诉或意见，及时处理并保存档案。
五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。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活动，为促进社会发展，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

六、参选申报材料齐全。
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办法的说明
为了规范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工作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自愿的原则，增强评选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本次评选实行企业自查申报、考核验收、社会公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

一、自查申报

凡具有申报资格的会员单位，按照评选条件进行自检，符合条件的直接登入“诚信福建”网站进行在线申报，或下载申报表通过邮寄或呈送方式报名参加。流程如下：

1、登入“诚信福建”网站，网址：http://www.cxfj.net。

2、点击“诚信福建”网站首页的公告栏首届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活动通知。

方法一：点击在线申报窗口；逐项填写《福建省首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活动申报表》，并按照评选标准在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考核自评表》中进行自评打分；最后点击传送。
方法二：下载《福建省首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评选活动申报表》以及《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考核自评表》，逐项填写，最后将资料一同邮寄或呈送到福建省诚信促进会秘书处。

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条件和评选标准，如实填写申报表和自评表。如提供虚假信息，后果自负。

二、考查评审
申报工作结束后，评审委员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，进行考查评审。考查评审分为访问考查、现场考查、委托考查。然后根据考查结果，确定初选名单。
1、访问考查。评审委员会通过工商部门、税务部门、金融部门等对入围的企业进行考核审查。

2、现场考查。评审委员会根据初选入围企业的不同类型组成专家组，对入围的企业进行实地审核。
3、委托考查。评审委员会委托企业所在地的诚信促进会进行考查评审。

4、评审委员会根据以上考查结果，确定初选名单。

三、社会公示

1、评审委员会将对入选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的企业，通过诚信福建网站：http://www.cxfj.net和《诚信》杂志向社会公示，经公示无不良社会反映，可评定为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。公示期间，凡被举报有不诚信行为或违法行为，经查属实的，取消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资格。

四、评定表彰

根据公示结果，对通过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的企业，进行最终审定。由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召开表彰命名大会，授予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的称号，颁发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牌匾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活动附件3：
福建省首届“诚信经营先进单位”评选活动申报表

	企业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
	
	传    真
	

	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
	电子邮箱
	

	资产总额
	            万元
	年销售收入
	          万元

	企业诚信建
设的主要经
验、成效与
所获得的荣誉。
	

	考核自评
情    况
	

	考查形式
及 结 果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公示结果
	年   月   日

	评定结果
	年   月   日


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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